
 

註一：子股合議庭配置，以輪期 1個月，依丑、寅、卯、辰、巳順序取 2股為

之（如下表），並以事件分案時為準： 

輪值月份 合議庭配置 輪值月份 合議庭配置 

113年 1月 子丑寅 113年 2月 子卯辰 

113年 3月 子巳丑 113年 4月 子寅卯 

113年 5月 子辰巳 113年 6月 子丑寅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法官司法事務分配表非專庭部分                                     

（113年 1月 1日至同年 12月 31日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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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庭 

 

子 
辦理非專庭之行政訴

訟事件。 
林學晴  

(兼庭長) 
詳註一 

丑→寅→卯→辰

→巳 

詳參 

註二、三、
四、五 

丑 
辦理非專庭之行政訴

訟事件。 
簡璽容 子寅丑 寅→卯→辰→巳 

寅 
辦理非專庭之行政訴

訟事件。 
李嘉益 子卯寅 卯→辰→巳→丑 

卯 
辦理非專庭之行政訴

訟事件。 
 温文昌 子辰卯 辰→巳→丑→寅 

辰 
辦理非專庭之行政訴

訟事件。 
黃麗玲 子巳辰 巳→丑→寅→卯 

巳 
辦理非專庭之行政訴

訟事件。 
張佳燉 子丑巳 丑→寅→卯→辰 



113年 7月 子卯辰 113年 8月 子巳丑 

113年 9月 子寅卯 113年 10月 子辰巳 

113年 11月 子丑寅 113年 12月 子卯辰 

 

註二：非專庭事件係指稅務(含關稅)以外之事件。 

註三：子股分案比例：全股六分之一；丑、寅、卯、辰、巳股均為全股。 

註四：庭長股兼辦審查庭業務。 

註五：非庭長擔任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之審判長者，審結 3件抵分 1件。 


